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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            言言言言    

 
本馬場馬術競賽規則，從 2003 年１月１日起生效。先前發佈過的所有同類文本（別

的版本和一切其他官方文件），作廢。 

雖然本規則詳細敍述了由國際馬術總會（以下簡稱“國際馬協”）管轄的國際馬場馬

術競賽規則，但是必須連同會章、總則和獸醫規章一起閱讀。 

本規則不可能列舉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件，因此，如果發生了任何不可預測的意外情況

時，裁判組有責任本著體育精神，盡可能接近國際馬聯總則和本規則的基本原則，做出裁

決。 

 
行行行行        爲爲爲爲        準準準準        則則則則    

一、在一切馬術運動中，必須優先重視馬匹。 

二、馬匹的健康高於馬事工作人員、教練、騎手、馬主、商人、組織者、主辦人和官員的

需要。 

三、一切護理措施和獸醫處置都必須確保馬匹健康和福利。 

四、鼓勵用高標準要求馬匹的營養、健康、安全和環境衛生，並長期保持下去。 

五、對馬匹運輸期間的飼養、飲水、通風和保持環境衛生，必須做好充分準備。 

六、加強馬術訓練和實踐的教育工作，促進馬匹保健方面的科學研究活動。 

七、爲了對馬匹有利，也必須關心騎手的健康和能力。 

八、一切騎術技藝和訓練方法都必須考慮到馬匹是有生命的實體，絕對禁止使用國際馬協

確認爲虐待馬匹的技術。 

九、各國馬術協會應實行適當的管制，以便使所有的個人和團體在自己的許可權範圍內，

優先重視馬匹的福利。 

十、不但在國際比賽中，且在訓練中，都必須堅持本國和國際馬術規則和規章中有關馬匹

健康和福利的規定，因此應當經常閱讀復習競賽規則。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馬場馬術馬場馬術馬場馬術馬場馬術    

 
第第第第４０１４０１４０１４０１條條條條        目的和基本原則目的和基本原則目的和基本原則目的和基本原則    

１、馬場馬術的目的，在於協調地發展馬匹的體格和能力，使馬匹沈靜、柔韌、放鬆而且

靈活，但仍然自信，注意力集中和機敏，從而與它的騎手配合默契［人馬一體／完美

結合］。 

２、這些素質表現如下： 

2.1 步調自如而且規整。 

2.2 動作協調、輕快、不拘束。 

2.3 由於活躍的衝動感［前進氣勢］，使前軀輕鬆，後軀緊密配合。 

2.4 受銜良好，始終順從，絲毫不緊張，也不抗拒。 

３、因此給人一種印象，好像是馬匹自覺地做出要求的動作。它完全順從騎手的駕馭，自

信而且專注，直線運動做任何動作時，絕對保持姿勢正直，曲線運動時馬體隨之屈曲。 

４、慢步自如，規整而且不拘束。快步自如，柔和且規整，步調保持不變又有活力。跑步

步調一致，輕快而有節奏，後軀不遲鈍緩慢。對於騎手輕微的指示都能做出反應，從

而使活力勇氣和熱情傳到馬體各部。 

５、馬匹自願服從，毫不猶豫對各種扶助平靜而準確地做出反應，依靠各關節柔韌和有力

地推進，沒有因爲抗拒而造成停頓。在精神上和體能上都表現出自然、鎮定、協調平

衡。 

６、馬匹在一切運動中，甚至在立定時都必須呈“受銜”姿勢。“受銜”是指馬的頸部一

定程度的擡高並且弓彎起來，其表現的程度隨訓練階段和步度的伸長和縮短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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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輕微且柔和地接觸和順從地承受著銜鐵。馬頭位置穩定，經常在垂直線稍前方，

項部柔軟而且是頸部最高點，對騎手毫不抗拒。 

７、節奏是動作協調的結果，表現在馬匹動作規整、平衡而且有衝動感［前進氣勢］。 

馬匹在各種步法上保持的韻律是節奏感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各種不同的練習中，在每種步法多種多樣的變化時都必須保持節奏不變。 

第第第第４０２４０２４０２４０２條條條條        立定立定立定立定    

１、立定時，馬匹應當凝神站立，專注、正直、不動。體重均勻地分佈在四肢上，前、後

肢成對地並齊。頸部擡起，項部高居，馬頭在垂直線稍前方，保持“受銜”姿態，並

且和騎手的手保持輕微、柔和的聯繫，可以安靜地咬著銜鐵，隨時準備按騎手最輕微

的指示立即運動。 

２、立定是靠騎手適度加強騎坐和腳的操作，使馬體重量移向後軀，同時配合控繮，使馬

受到控制，而在預定的位置上停穩，但又不是急停。 

第第第第４０３４０３４０３４０３條條條條        慢慢慢慢步步步步    

１、慢步是一種行進步法，馬的蹄音呈四節拍聲聲相隨。慢步做一切工作都動作明確，保

持穩定。 

２、當同側的前肢和後肢幾乎同時動作時，慢步差不多變成側方運動了。這種不規整的運

動有可能變成對側步運動，是步法嚴重失常，使步法品質嚴重變壞。 

３、馬場馬術的各種缺點，在慢步上表現最爲明顯。因此在訓練的初期不要求慢步“受

銜”，過分要求收縮不但會損害縮短慢步，也會損害中間慢步和伸長慢步的質量。 

４、慢步可分爲縮短慢步、，中度慢步、伸長慢步和自由慢步。 

4.1  縮短慢步 馬保持“受銜”姿態，果斷前進，頸部擡起而且弓彎，姿態表現明顯，

馬頭接近垂直，嘴角與騎手的手保持輕微的聯繫，後肢靠飛節的良好動作向馬體下踏

進。步調富有前進氣勢，精力充沛，四蹄動作順序規整。因爲所有的關節屈曲更明顯，

所以步幅比中間慢步稍短且稍稍高擡。雖然表現出更大的活力，但爲了避免變得性急

和不規整，縮短慢步應比中間慢步幅短。 

4.2 中度慢步 是清楚、規整且不拘束，步幅中等長的慢步。馬保持“受銜”姿態，富有

活力但要沈靜，運步均勻穩健，後蹄落在前蹄迹前方，騎手通過繮與馬口保持輕柔而

且穩定的聯繫。 

4.3 伸長慢步 馬匹盡可能伸長步幅，但不失規整也不匆忙。後蹄明顯地落在前蹄跡前

方，騎手允許馬的頭和頸部向前伸，但不失去與馬嘴的聯繫。 

4.4 自由慢步 自由慢步是一種放鬆的步法，允許馬完全自由地落低和伸出它的頭和頸

部。 

第第第第４０４４０４４０４４０４條條條條        快步快步快步快步    

１、快步是馬匹對角肢輪流動作的兩節拍步法（左前肢和右後肢，反之也一樣）。有騰空

的瞬間。 

２、快步應當始終運步自如，活潑而且規整，動作毫不猶豫。 

３、快步的質量好壞，可以從一般印象來判斷，看其運步規整性和彈性如何，這些表現來

源於柔軟的背部和後軀有力的配合。還要看其保持節奏和天然的平衡能力如何，即使

從一種快步變換到另一種快步，節奏仍然保持不變，才是快步質量高的表現。 

４、快步可分爲縮短快步、調教快步、中度快步和伸長快步四種。 

4.1 縮短快步 馬匹保持“受銜”姿態，前進運動時頸部擡高且弓彎，由於後肢有力的踏

進，飛節保持富有活力的前進氣勢，從而使肩部向任何方向動作更加容易。馬匹運步

比其他幾種快步步幅短，但更顯輕捷，更有靈活性［機動性］。 

4.2 調教快步 這是介於縮短快步和中度快步之間的步調，是馬匹尚未訓練成熟，未準備

好作收縮運動時，自身表現出正確的平衡，保持“受銜”姿態，運步均整而有彈性，

飛節動作良好的一種快步。“飛節動作良好”的意思並不是說，收縮是調教快步的必

要品質，只是強調來自後軀的活躍的衝動感［推進氣勢］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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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度快步 這是一種介於調教快步和伸長快步之間的步調。比伸長快步更圓。馬匹運

步清晰，適當伸長，後軀明顯的推進，仍然保持調教快步一樣的特點。騎手在維持馬

匹“受銜”的條件下，允許馬頭比在縮短快步和調教快步時稍稍伸向垂直線前方，同

時也允許馬的頭和頸部稍稍低伸，步調均勻，全部動作平衡而且不拘束。 

4.4 伸長快步 馬匹盡力伸長步幅，但保持節奏不變，由於後軀強有力的推進而使運步最

大限度地伸長了。騎手在保持馬匹“受銜”而又不依賴於銜鐵的條件下，允許馬體軀

伸展，跨出大步。前蹄應當落到它所指向的那個地點。前後肢的動作在伸長的瞬間應

當是平行的［同步的］。整體動作應當平衡良好，在變換到縮短步子時，應當借助體

重較多落在後軀上流暢地進行。 

５、除非有特殊規定之外，各種快步工作時禁止騎輕快步。 

第第第第 405405405405 條條條條        跑步跑步跑步跑步    

１、跑步是一種三節拍步法。以右跑步爲例，蹄音的順序是：左後肢，左對角肢（左前肢

和右後肢同時動作），右前肢，隨後是瞬間的騰空期，在跑下一步之前，四蹄全部騰

空。 

２、跑步應當輕鬆、有節奏而且規整，運步毫不猶豫。 

３、跑步的質量好壞可以從總體印象來判斷，看其三節拍運步是否規整而輕盈。這種表現

是由於受銜，項部柔韌，由於飛節動作有力和後軀的推進造成的。判斷跑步的質量還

要看其保持運動節奏和天然平衡的能力如何，甚至從一種跑步變換爲另一種跑步時，

節奏也應當保持不變。直線運動時馬體應當始終保持正直。 

４、跑步可以分爲 縮短跑步、調教跑步、中度跑步和伸長跑步四種。 

4.1 縮短跑步 馬保持“受銜”姿態，頸部擡高而且弓彎。縮短跑步按其前軀輕鬆和後軀

的配合來評述，其特點是肩部柔韌、自由、靈活機動，後軀活潑 有力。馬的步幅比

其他跑步短，但較輕盈，更靈活。 

4.2 調教跑步 這是一種介於縮短跑步和中度跑步之間的步調。是馬匹尚未訓練成熟，未

準備好作收縮運動時，馬匹自身表現出正確的平衡，保持“受銜”姿態，運步均整、

輕盈而有節奏，飛節動作良好地前進運動。“飛節動作良好”的意思並不是說，收縮

是調教跑步必備的品質，只是強調來自後軀的活躍的衝動感非常重要。 

4.3 中度跑步 是介於調教跑步和伸長跑步之間的步調。馬匹前進運動自如、平衡、適度

伸展步幅，後軀推進氣勢明顯。騎手讓馬保持“受銜”姿態的條件下，允許馬頭的位

置比縮短跑步和調教跑步時略伸出垂直線前方。也允許馬的頭頸稍稍落低。運步長而

且盡可能步調均勻，全部動作平衡而且不拘束。 

4.4 伸長跑步 馬匹盡力跨出大步，並保持節奏不變，步幅伸展到最長，又毫不喪失其沈

靜和輕盈，這是後軀巨大推進力造成的。騎手允許馬在“受銜”而又不依賴於銜鐵的

情況下，落低並且伸展它的頭和頸部，鼻端略微前伸。 

５、反跑步 做這種步法時，假若騎手在左裏懷圈線騎乘時，有意的讓他的馬做右跑步（右

前肢領先）。反跑步是一種平衡的動作，馬匹保持項部自然彎曲到圓周的外側，馬體

向領先肢一側屈曲，不允許隨圓周屈曲。騎手爲了避免任何歪扭而造成偏向和紊亂，

應當特別注意限制馬的後軀偏向圓周外邊去，要根據馬體柔韌的程度加以限制。 

６、簡易的跑步變換 先讓馬由跑步變爲慢步，走３－５步慢步之後，立即變成以另一肢

領先的跑步。 

７、空中跑步變換 這種變換是在跑步的騰空期內進行的，空中跑步變換也可以連續進

行，例如每四步、三步、兩步或每一步變換一次。馬匹即使在連續換腳時也應當保持

輕鬆、沈靜和正直，有活潑的奮進氣勢，在整個連續變換期間保持平衡，節奏相同。

爲了不妨礙連續空中換腿輕鬆而流暢地進行，馬體收縮的程度應比縮短跑步時略差

些。 

第第第第４０６４０６４０６４０６條條條條        後退後退後退後退    

１、後退是左右對稱的後退動作，兩對角肢幾乎同時擡起，同時落地，馬蹄應當充分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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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蹄應當走在直線上。 

２、後退時，也像立定時一樣，雖然馬匹站住不動或向後運動，仍然要保持“受銜”姿態，

保留向前運動的願望。 

３、動作提前和慌忙，抗韁或者逃韁，後軀偏離直線，後腿伸開或動作無力，以及前肢拖

行，都是嚴重失誤。 

４、如果在馬場馬術測驗中，要求在後退之後做快步或跑步運動，馬匹應當立刻變換成規

定步法，不可停止不動或出現其他過渡性步法。 

第第第第４０７４０７４０７４０７條條條條        變換變換變換變換    

１、步法和速度的變換，應當明確地在規定地點完成，並且必須流暢自然，迅速完成變換。

步調的節奏要一直保持著，直到改變了步法或馬匹立定時爲止。馬匹應當輕微受銜，

保持沈靜，姿態端正。 

２、從一個動作變換到另一個動作時，也應遵守上述原則。例如從正步變換成原地踏步或

相反的變換，都是一樣的。 
第第第第４０８４０８４０８４０８條條條條        半減卻半減卻半減卻半減卻    

半減卻是騎手的手和騎坐同時做的，不易看到的協調動作，目的是在做某些動作或變換成

另一種步法時，加強馬匹的注意力和平衡，把體重移向馬的後軀，便利於後肢的踏進和腰

臀部的平衡，也有利於前軀輕鬆和馬匹整體平衡。 

第第第第４０９４０９４０９４０９條條條條        改變方向改變方向改變方向改變方向［［［［變換裏懷變換裏懷變換裏懷變換裏懷］］］］    

１、變換裡懷時，應當使馬體的屈曲適合它行進的曲線，保持柔和並且聽從騎手的指令，

沒有任何反抗，也不改變步法，節奏或速度。 

２、在直角上回轉時，例如通過隅角時，假若用縮短的或工作的步調，馬匹應當走成近似

６米直徑圓周的四分之一弧線。而若用中度的或伸長的步調時，則應走成近似１０米

直徑圓周的四分之一弧線。 

３、往返變換裏懷時，先向斜前方走到馬場的四分之一線、中央線，或者到馬場對面的長

邊上，然後再向另一側斜前方行進，返回到該動作開始時的蹄跡線上去。 

４、往返變換方向時，在改變方向之前的瞬間，騎手應使他的馬體保持正直。 

５、例如，用斜橫步在中央線兩側往返變換方向時，測驗中規定運動到兩側的距離和步數，

必須嚴格遵守，而且必須做得左右對稱。 

第第第第４１０４１０４１０４１０條條條條        圖形騎乘圖形騎乘圖形騎乘圖形騎乘    

１、圈線騎乘，是沿６米、８米或１０米直徑的圓周轉一圈，稱爲輪程，如果直徑大於１

０米，則稱爲圈程。 

２、蛇形騎乘，蛇形是由直線連接一些半圓形組成的。當蛇形路線與中央線交叉時，馬體

應當和場地的短邊平行。隨半圓的大小不同，連接的直線長度也不同。 

３、８字形騎乘 按測驗的規定，圖形由兩個尺寸相同的準確的圓組成。在８字的中

心兩圓相連接，在兩個圓相接處改變方向的瞬間，騎手應當讓他的馬保持正直。 

第第第第４１１４１１４１１４１１條條條條        二蹄跡二蹄跡二蹄跡二蹄跡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１、可以區分爲下列各項動作 

斜橫步、肩內、腰內、腰外、斜橫步 
２、二蹄跡運動的目的是： 

2.1 改進馬匹的順從性，使它與騎手的綜合扶助相配合。 

2.2 使馬體各部位柔軟，從而增強肩部的自由，後軀的柔韌，增加嘴、項、頸、背和腰臀 

部聯接處的彈性。 

2.3 增強節奏感，改進平衡能力和步法協調性。 

３、斜橫步:馬體保持正直，只有項部稍稍向前進的反方向屈曲，騎手能看到內方的馬眼

和鼻孔。馬的內方腿在外方腿前方交叉越過。 

在馬未經訓練好作收縮運動以前，馬匹調教中應當包含這項訓練。以後，斜橫步和較

高級的肩內向運動一起，是評價馬匹柔韌性、靈活自如的最好方法。斜橫步可以使馬



 11

的步法自如，有彈性並且規整，動作協調，輕快而放鬆。 

3.1 斜橫步可以在馬場對角線上做，這時，馬體應當盡力平行於場地的長邊，而前軀可以

稍稍在後軀之前。斜橫步也可以“沿著牆”做（即順著蹄跡線做）此時，馬體與前進

方向呈３５度角。（見圖５） 

第第第第４１２４１２４１２４１２條條條條        橫向運動橫向運動橫向運動橫向運動［［［［側方運動側方運動側方運動側方運動］］］］    

１、橫向運動的另外一個目的，是發展和增強後軀的配合，因而也就是加強收縮。 

２、在各種橫向運動——在肩內、腰內、腰外和斜橫步運動中，馬體都是輕微屈曲，前軀

和後軀在兩條不同的蹄跡線上運動。 
３、屈曲和曲撓決不可做得過分，以免損害有關動作的平衡和流暢。 

４、橫向運動時，仍然要步調自如規整，始終保持前進氣勢，而且要柔韌靈活、富有節奏、

平衡良好。由於騎手全神貫注在使馬屈曲和向側方推進，常常使前進氣勢喪失。 

５、各種橫向運動時，馬體應當屈曲的一側爲內側（方），相反的一側爲外側（方）。 

６、肩內，體圍繞騎手的內方腳稍稍屈曲，馬的內前肢在外側前肢前方交叉越過，內方後

腿在外方後腿的前方，馬匹看著背離其運動的方向。肩內如果做得正確，馬體輕微圍

繞騎手內方腳屈曲，走在正確的蹄跡線上，不僅動作柔和，而且也收縮良好，因爲馬

每跨一步都必然把它的內側後肢伸向軀體下面，落在外側後肢的前方，同時內側腰角

也會降低。 
７、腰內，體圍繞騎手的內方腳輕微屈曲，馬的外方肢從內方肢前面交叉越過。馬匹看著

它前進的方向。 

８、腰外，與腰內完全相反的動作。馬尾對著牆，（馬場邊界——譯者注）而不是馬頭。

其他方面與腰內原則和情況相同。 
９、斜橫步，腰內的變相動作，要在對角線上做，而不是沿著牆（馬場邊）做。馬體圍繞

騎手的內方腳稍稍屈曲，以便使肩部更自由更靈活。從而使動作更輕鬆更優美，前軀

稍稍先於後軀，外方腿在內方腿前面交叉越過。馬匹看著它行進的方向。在做斜橫步

期間，馬應保持節奏不變、平衡良好。 
爲了使馬的肩部更自由更靈活，使動作更輕鬆更優美，最重要的是，不僅馬體要正確

屈曲，從而防止其內側肩部突出，而且還要保持衝動感［前進氣勢］，特別是內方後

肢的踏進。 

第第第第４１３４１３４１３４１３條條條條        定後肢迴旋定後肢迴旋定後肢迴旋定後肢迴旋    

１、定後肢迴旋（定後肢半迴旋），是半徑等於馬體長度的兩蹄迹運動轉一圈（半圈）。前

軀圍繞腰臀部旋轉運動。 

２、定後肢迴旋（定後肢半迴旋）通常用縮短慢步或跑步來做，也可以用原地踏步來做。 

３、做定後肢迴旋（定後肢半迴旋）時，以內側後蹄爲軸，兩前蹄和外側後蹄圍繞內側後

蹄動作，而且內側後蹄每次離地時都應當在同一地點或其稍前方旋轉（內側後蹄每次

離地後都必須還在同一地點或其稍前方落地）。 

４、無論用哪種步法做定後肢迴旋（定後肢半迴旋），馬體都應當向著它轉動的方向稍稍

屈曲，保持“受銜”和輕微的聯繫，流暢地旋轉，保持正確的節奏和該種步法運步的

順序。整個動作期間，項部是最高點。 

５、定後肢迴旋（定後肢半迴旋）期間，馬匹應當保持其衝動感［前進氣勢］，並且絕不

能稍稍後退或稍稍偏斜［偏向一方］。如果內側後肢擡起和落地的節奏和外側後肢不

同，步法就不規整了。 

６、用跑步做定後肢迴旋或定後肢半迴旋時，雖然強調收縮，但騎手仍然應當讓馬完全輕

鬆自如，後軀降低，各關節屈曲自如，很好地配合。 

定後肢迴旋之前和之後的跑步，是該動作完整的組成部分。其特點是定後肢迴旋之

前，活力和收縮都有所增強，而且做這些動作時，馬匹要向前進時一樣保持平衡。 

７、定後肢迴旋（定後肢半迴旋）的品質好壞根據其柔韌性、輕盈、節奏的規整性，以及

變換的精確度和流暢性來判斷，跑步做定後肢迴旋（定後肢半迴旋）時，其品質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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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平衡性、運步高度和步數來判斷（定後肢迴旋６-８步，定後肢半迴旋）。 

第第第第４１４４１４４１４４１４條條條條        正步正步正步正步    

１、這是一種很有韻律，極度收縮，四肢高擡，節奏明顯的快步。其特點是後軀有力的配

合，膝關節和飛節充分屈曲，動作優美，富有彈性。對角肢輪流擡高和落地，有節奏

並且騰空時間較長。 

２、原則上，前蹄尖提起的高度應達到另一側管部的中間水平，後蹄尖擡起高度應略高於

另一側後肢的球節。 

３、馬的頸部應當擡高，優美地弓彎著，項部位於最高點，馬頭接近垂直。馬匹仍然輕柔

地受銜，並且能流暢地從正步變換到皮埃夫，又能相反地變換，變換動作不牽強，節

奏也不變，始終有明顯活躍的衝動感［奮進氣勢］。 

４、後肢運步不規則，前軀或後軀左右搖擺，前肢或後肢動作不平衡或後肢拖行都是嚴重

缺點。 

第第第第４１５４１５４１５４１５條條條條        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原地踏步    

１、原地踏步是原地進行的，高度收縮、節奏明顯，對角肢高擡的快步。馬的背部柔軟而

有彈性，後軀落低，腰臀部和活躍的飛節很好地配合，使肩部和前軀輕鬆自如，機動

性強。每對對角肢輪流高擡和落地，節奏均勻。 

２、原則上，前蹄尖擡起的高度應達到另一前肢管部中間水平。後蹄尖擡起應達到另一後

肢球節以上。 

３、馬匹頸部高擡弓彎，頭部垂直。馬輕柔地“受銜”，項部柔軟，在控緊的繮上保持輕

鬆、柔和的聯繫。馬體的上下運動柔和、有節奏，動作協調。 

４、原地踏步必須始終由於活躍的衝動感而富有生氣，以完美的平衡爲特點，給人的印象，

動作是在原地進行的。雖然如此，還是明顯地有所前進，這是馬匹渴望向前運動的表

現。 

５、哪怕稍稍向後退、後肢踏步不規整，兩前肢交叉或前後肢交叉，以及前軀或後軀左右

搖擺都是嚴重缺點。動作慌忙、不對稱，或者沒有節奏感；運步不規則或跳躍，都不

是真正的原地踏步。 

第第第第４１６４１６４１６４１６條條條條        收縮收縮收縮收縮    

１、讓馬匹收縮的目的是： 

1.1 靠騎手體重影響，進一步發展和改善馬的平衡。 

1.2 發展和改善馬匹降低後軀和後軀配合踏進的能力。使其前軀輕鬆而機動。 

1.3 使馬養成輕鬆自如的身體姿態，並樂意供人騎乘。 

２、達到這些目的的最好方法就是橫向運動，腰內、腰外，還有肩內（第４１２。６條）

半減卻（第４０８條）。 

３、換句話說，靠騎手用騎坐和腳短促而又經常反復的動作，而手穩定地控韁克制馬的前 

進，允許有足夠的衝動感，使馬匹後肢各關節柔韌屈曲前伸到馬體下面，從而實現了

收縮，並使之得到改進。因此，不是靠控韁使步幅縮短而做到收縮，而是用騎坐和腳

的作用使後肢更好地向馬體下方踏進而達到收縮的。 

４、但後肢向前踏進到馬體下面，不能太過分，這樣會使支撐面太小，以致於妨礙運動。

這種情況下，背線拉長四肢支撐不穩，馬匹難以做到協調和正確的平衡。 

５、另一方面，如果一匹馬的支撐面過大，它就不能或者不願意把後肢向前踏進到身體下

面，就絕難做到滿意的收縮，沒有了輕鬆自如的體態，更缺乏活躍的奮進氣勢，而這

些都來源於馬匹有活力的後軀。 

６、馬匹在做縮短步法時，頭頸的位置因其訓練階段、訓練水平和外形結構不同而不同。

但是頸部必須自然地擡起，從耆甲到項部形成一條和諧的曲線，項部是最高點，頭部

位於垂直線稍前方。可是騎手運用扶助獲得暫時的收縮時，馬頭或多或少呈垂直狀

態。（對照第 401.6，402.1 和 408 條） 

第第第第４１７４１７４１７４１７條條條條        順從順從順從順從／／／／前進氣勢前進氣勢前進氣勢前進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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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順從不是屈從而是服從。表現在馬匹的一切行爲始終全神貫注、自願而且自信，在做

各種動作時表現得協調、輕盈、放鬆。順從的程度體現在馬匹受銜的方式上，看馬對

騎手持韁的手，是保持輕柔的聯繫，還是反抗和逃避。反抗的表現是“抗銜”，而逃

避的表現是“銜後”。 

２、馬伸出舌頭，把舌頭放在銜鐵上面，或者還有磨牙、甩尾巴，都是馬匹神經質、緊張

或反抗的表現。裁判應在給有關動作的評分和在綜合評定第三項“順從”評分時，考

慮上述表現。 

３、前進氣勢這個術語，用來描述從馬匹後軀産生的推動力迅速有力又有節制地傳遞到它

的競技動作中去。前進氣勢只有騎手通過手和馬嘴保持柔和的聯繫，進行引導，最終

才能從背部柔韌的顫動表現出來。 

４、速度本身只有些許靠衝前進氣勢形成，步法一般是平直的。其明顯的特點是後肢的蹄

音在連續動作時比不連貫動作時更清楚。當後蹄離開地面時，飛節首先是向前運動，

而不是向上提，當然更不會向後動而前進氣勢的重要表現是馬匹在空中的時間比在地

面的時間長，也就是說，縮短快步和正步給步法增加的表現力明顯不同。因此，前進

氣勢只有在那些具有騰空期的步法中才能看到。 

第第第第４１８４１８４１８４１８條條條條        騎手的姿勢和扶助騎手的姿勢和扶助騎手的姿勢和扶助騎手的姿勢和扶助    

１、馬匹做任何動作時，從外表都應當看不出騎手有明顯的扶助動作。騎手應當充分平衡，

腰臀柔軟，大腿和小腿穩定、充分下伸。上體放鬆、自然而且挺直，雙拳放低，相互

靠近但不接觸，也不接觸馬體，拇指是最高點，肘和臂靠攏身體，以便騎手能輕鬆自

如地跟隨馬的運動，使人不易察覺地運用扶肋。這是騎手循序漸進正確訓練馬匹的唯

一正確姿勢。 

２、在馬場馬術中，不僅手和腳的扶助重要，而且騎坐扶肋也非常重要。騎手只有懂得怎

樣在恰當的時機收縮和伸展腰部肌肉時，才能正確地駕馭馬匹（參見第 402.2，408

和第 416.3 條）。 

３、一切賽會上必須雙手持韁，不僅在國際馬協統轄的一切馬場馬術測驗中，而且在編入

賽會的任何國內比賽中都必須這樣做。但是完成比賽後，放鬆韁慢步退場時，准許單

手持韁。 

自由式測驗時，准許單手持繮騎乘。 

４、任何情況下，使用聲音，一次或多次反復鼓舌，都是嚴重過失，應當在出現這種過失

那項動作的評分中至少扣除２分。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馬場馬術比賽馬場馬術比賽馬場馬術比賽馬場馬術比賽    

第第第第４１９４１９４１９４１９條條條條        國際馬場馬術競賽的目的國際馬場馬術競賽的目的國際馬場馬術競賽的目的國際馬場馬術競賽的目的    

國際馬術總會自１９２９年起設立國際馬場馬術競賽專案，爲的是保存騎術技藝，使之免

遭濫用，也爲了維護其原則的純潔性，從而使之能夠完整地由騎手們世代相傳。 

第第第第４２０４２０４２０４２０條條條條        國際馬場馬術競賽的種類國際馬場馬術競賽的種類國際馬場馬術競賽的種類國際馬場馬術競賽的種類    

１、遵照總則，國際馬場馬術競賽分爲：一星級、二星級和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正式

國際馬場馬術賽、錦標賽、地區運動會和奧林匹克運動會。它們必須按照規則遵循下

列條款實施，除非對這些賽事中任何一項另有特殊的規定。 

1.1 歐洲和北美洲以外，國際馬協准許舉辦所謂“升級的馬場馬術賽”，這類比賽也可以

借馬參賽。ＰＲ賽，最高到聖喬治級賽水平，可以作爲國家級比賽專案。可是必須由

舉辦國馬術協會上報國際馬協。這些比賽的裁判組中至少必須有一名國際馬協裁判。 

注：ＰＲ賽也可以在歐洲和北美洲舉辦，條件是要邀請西歐和北美洲以外的國家參加。 

1.2 鄰國間較低水平的競賽 

在歐洲和北美洲舉辦自帶馬匹、較低水平的“鄰國間的比賽”，以及包括聖喬治級賽在

的賽會，都可以作爲國家級賽事。相鄰國家的騎手均可參加。 

２、標準（選手資格、對裁判員和護照的要求）參閱本規則附件六中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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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界盃國際馬場馬術賽參閱世界盃賽規則。 

2.2 團體賽 

2.2.1 准許一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中沒有團體賽。二星級和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會可

舉辦非正式的團體賽，但不得命名爲“國家盃”賽，並且必 須限定爲三名選手，

三人成績全部用於計算團體排名。 

2.2.2 由國家馬術協會決定，並經國際馬協秘書長同意後，最多可舉辦一項非正式團體賽，

可舉辦的賽事如下： 

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內設一號中級賽和二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內設聖喬治級賽。 

３、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 

3.1 選手資格 

3.1.1 原則上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對外國騎手公開，不限人數（見總則第１２０.４條）。 

3.1.2 爲了限定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的地位，至少需要邀請６個代表隊（每國一個隊），並

且至少必須有三個隊參賽（第４２２.４條） 

3.2 優先權，根據總則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優先于三星級和二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世界

盃賽優先于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 

3.3 團體賽 

3.3.1 正式的團體大獎賽必須在日程表中公佈，各代表隊必須由同一國籍的騎手組成，最

多４人，最少３人。 

3.4 另外，如果這是一次一號中級非正式的團體賽，則其組委會可以決定團體的組成。例

如，規定共三名選手，全部算數，或兩名選手，只計算二人成績。 

４、錦標賽 

見本規則 第五章 

５、地區運動會 

這類比賽之規則必須經國際馬協秘書長批准。 

６、奧林匹克運動會 

見奧運會馬術競賽規章 

第第第第４２１４２１４２１４２１條條條條        測驗測驗測驗測驗    

每個賽會都有它自己的測驗專案，正式馬場馬術測驗由國際馬協授權公佈，未經國際馬協

批准不得修改也不能簡化。這些測驗如下： 

１、聖喬治級和短科目聖喬治級賽——中級水準的測驗 

這些測驗代表中級訓練（水準），包括有表現馬匹服從傳統騎術一切要求的科目，也

是一個馬匹身心平衡和發展的標準，只有這樣馬匹才能夠協調、輕鬆自如地達到上述

的要求。 

２、第一中級賽——較高標準的測驗 

本測驗的目的是不傷害馬匹機體，而引導它從正確完成聖喬治級賽向要求更高的第二

中級科目晉升。 

３、第二中級賽——高標準的測驗 

本測驗的目的，是爲馬匹參加大獎賽作準備。 

４、大獎賽和高科目大獎賽——最高標準的測驗 

大獎賽是一項藝術性馬術競賽，它促使馬匹表現出完美的輕盈，特點是毫不反抗，充

分發展衝前進氣勢。測驗包含所有的基本步法和傳統訓練的全部形式，但不包含以前

肢極度伸展爲基礎的藝術性步法。因此，測驗中不做大多數國家曾施行不久的跳躍動

作。 

５、特別大獎賽——與大獎相同標準的測驗 

這是一項與大獎賽相同的藝術性馬術競賽，科目較短也較緊湊。［極爲重視動作的變

換］ 

６、自由演譯［自選科目的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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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項相當於聖喬治級賽，第一中級賽或大獎賽水準的藝術性馬術競賽，也像第一

中級賽和大獎賽一樣，它包含有全部基本步法和一切傳統高級訓練的主要形式，然

而，參賽者在規定時間內，在他自選的表演形式和風格方面絕對自由。測驗將清楚地

體現騎手與馬匹的配合默契［人馬一體］，並且在所有的動作和變換上協調一致［相

互協調］。 

７、上述各種測驗，除聖喬治級和第一中級賽的自由演譯測驗外，都是正式國際馬場馬術

賽會的規定比賽專案。其餘專案詳見附錄六之表格。但，室外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

中，也可以設高科目的聖喬治級賽。 

室內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時，舉辦者可以用國際馬協短科目聖喬治級或高科目大獎

賽分別取代國際馬協聖喬治級和大獎賽專案。 

８、一些國際馬協正式測驗以外的測驗專案，包括自由演譯測驗在內，組委會在取得國際

馬協秘書長同意後，可以決定增設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三星二星和一星級國際馬

場馬術賽會節目中，這些測驗必須和上述競賽規定的標準相同，但不能取代任何一項

國際馬協的正式測驗。 

二星級和一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可以是低標準的，不考慮使用國際馬協正式測驗或

其他測驗，一切對外國選手公開的競賽專案，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上都是“正式

國際”比賽，而三星級和二星級、一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會則是“國際”比賽。 

９、青年騎手，少年騎手和矮馬的正式盛裝舞步賽，使用青、少年騎手和矮馬的比賽規則，

如果這些競賽中任何一項使用成年人的競賽規則，則參賽條件在第４２２.３.１條中

有詳細說明。 

國際馬協世界馬場馬術挑戰測驗同樣適用上述規定。 

第第第第４２２４２２４２２４２２條條條條        參賽條件參賽條件參賽條件參賽條件    

１、凡年滿 16 週歲的選手都可以參加國際比賽。 

２、國際馬協管轄範圍內的正式馬場馬術測驗不允許男子和女子分別進行比賽。 

３、任何血統、年齡由出生年的元月 1 日算起最小６歲的馬匹，（高科目大獎＋大獎賽自

由演譯測驗爲７歲）均可參賽，但須符合下列限制條件： 

3.1 聖喬治級賽 除了報名日之前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競賽會、錦標賽、奧運會的大獎賽

中獲前１２名者，或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的第二中級賽中獲第１名以及在第一中

級賽獲兩次第１名的馬匹之外，其他馬匹都可參加此項比賽。 

如果馬匹隨後轉歸歐洲和北美以外的騎手，參加歐洲和北美洲以外的比賽，則本規定

不適用。 

聖喬治級自由演譯測驗是非強制的，且聖喬治級賽中成績最好的騎手都可以參加，最

少６名，最多１２名。 

（僅適用於世界範圍內青年騎手的競賽，或者是歐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一星級國際馬場

馬術賽會。） 

3.2 第一中級賽除那些報名以前，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錦標賽和奧運會的大獎賽中獲

前１２名的馬匹，或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的第二中級賽中獲第１名的馬匹外，一

切馬匹均可參賽。 

如果馬匹隨後歸屬於歐洲和北美以外的騎手，參加歐洲北美洲以外的比賽，則本規定

不適用。 

3.2.1 第一中級賽自由演譯測驗 聖·喬治級賽和（或）第一中級賽獲前１２名（最多１２

名）的騎手均可參賽。 

3.3 第二中級賽 除報名前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錦標賽和奧運會的大獎賽中曾獲三次

第１名，或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的第二中級賽中曾五次獲第１名的馬匹外，一切

馬匹均可參賽。 

無資格參加二號中級賽，但參加了大獎賽的馬匹，在賽會條件許可時，於當天比賽結

束後半小時，由裁判組一名成員監督，可參加第二中級測驗，時間必須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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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獎賽 所有馬匹均可參加這項競賽（見第４２２.６條） 

3.5 特級大獎賽 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錦標賽和奧運會上，應當安排在大獎賽之後舉

行。在三星級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中，組委會可以決定是否在大獎賽後舉辦特級大

獎賽。 

3.6 大獎賽自由演譯測驗，須安排在世界盃國際馬場馬術賽的大獎賽之後。在三星級國際

馬場馬術賽會中，不一定舉行這項比賽，而且只允許獲大獎賽最少前６名，最多前１

２名選手參賽。 

如果最多人數沒有達到１２人，組委會有權邀請第二中級賽成績最好的騎手們參賽。 

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和錦標賽，與奧運會規定相同（參見第４４８.２條和第４５５

條）。 

3.7 參加特級大獎賽的選手／馬匹的數量限定爲，先前大獎賽的前１２名，包括並列第１

２名必須參加。 

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錦標賽和奧運會的相關規定，參見第４４８.２條和第４５５

條。 

但，如果在一個賽會上，大獎賽之後安排了特級大獎賽和大獎賽自由演譯測驗兩個專

案，則大獎賽抽籤之前，選手們必須聲明，他希望參加這兩個專案中的哪一項比賽，

而且他只能參加其中的一項。 

４、除了錦標賽、地區運動會和奧運會有特別規定之外，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上，團體

之外，允許參賽的個人選手數量由組委會決定。 

但，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上，除主辦國馬術協會可以額外增加４名選外，其他各國

待遇相同。舉辦一次具有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水平（級別）的賽會，至少必須接待

６個隊。 

５、一星級、二星級和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會，每個選手在各專案比賽中可以騎乘馬匹

的數量由組委會自行決定。這項規定也適用於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唯有大獎賽例

外。大獎賽選手只能騎一匹馬。（見第４４８。４條） 

但，如果組委會在賽會秩序冊中規定，一些比賽專案允許騎手騎馬的數量多於一匹

時，最好附加限制條款，規定如果後來報名人數過多時，在報名截止日以前，可以撤

消這一許可。 

如果一項比賽中，每位選手只能騎一匹馬，而選手的數目又超過４０名時，組委會應

當適時考慮，盡可能將該項比賽延長到兩天舉行。預定的時間表最後要做任何變動，

都必須得到國際馬協秘書長的批准。 

６、任何賽會上，同一匹馬只能參加兩個專案比賽。例如可以參加聖·喬治級賽和第一中

級賽；或第一中級賽和第二中級賽；或參加第二中級賽和大獎賽（包括特級大獎賽或

大獎賽自由演譯測驗）。如果日程中安排有相應的自由演譯測驗的話，也可以參加。 

如果日程中安排有安慰賽的話，無資格參加特級大獎賽和／或世界盃自由演譯測驗的

馬匹，可以參加第二中級賽或大獎賽（第４２１.８條有關規定）的安慰賽。 

７、可以參加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和更高級別比賽的馬匹，於這次賽會前四天和整個比

賽期間，如果在舉辦賽會的城鎮內外曾由選手以外任何人調教過，或由同一隊的任何

別的選手騎乘過，便絕不允許參賽，否則受取消比賽資格的處罰。但是一名馬事工作

人員可以騎乘長韁慢步遛馬，可以由非選手中某一人進行調教索運動，和徒步給予幫

助。 

８、如果設有賽會官員或當值獸醫師因馬匹健康和福利原因給予的批准，決不允許在馬廄

裏訓練馬，也不准許爲各種目的讓馬離開馬廄、賽場或由管理員監督的各個場地。 

９、能力證書 每個參加奧運會、歐洲和世界錦標賽的選手／馬匹的能力，得由各國馬術

協會根據所有報名者在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和更高水準的比賽中的成績。加以綜合

後，給予確認。奧運會、歐洲和世界錦標賽會將制訂出資格標準，並且合格的國際馬

協裁判員名單上的人，在賽會上做的記錄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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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４２３４２３４２３４２３條條條條        邀請和報名邀請和報名邀請和報名邀請和報名    

正式國際馬場馬術競賽和錦標賽會的報名，應當由各國馬術協會依照總則第１２１條的規

定，分三階段進行。 

邀請函應當通過各國馬術協會送到。歐洲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應當至少有６個國家參

賽，每國至少兩位選手受到邀請並且應邀參加，這個數量還可以加大。任何情況下，東道

主邀請本國騎手的數量決不應超過外國騎手。各有關國家的馬術協會將對派出參賽的騎手

作最後選定。 

第第第第４２４４２４４２４４２４條條條條        公佈參賽者公佈參賽者公佈參賽者公佈參賽者    

除了有特殊規定外，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地區運動會和奧運會使用下列規則： 

１、公佈參賽人員，應不遲於開賽前一天的１５時。 

２、賽會中，已宣佈參賽的選手和／或馬匹如遇突發事故或生病，該選手和／或馬匹應當

在該項比賽開賽前一小時提交醫生或獸醫代表證明，得到裁判團同意後，才能由別的

選手和／或另一匹馬代替正式參賽。退出比賽的選手或馬匹，無論作爲團體成員還是

個人選手都不得再上場參賽。 

第第第第４２５４２５４２５４２５條條條條        抽籤決定上場順序抽籤決定上場順序抽籤決定上場順序抽籤決定上場順序    

１、每項比賽必須單獨抽籤，由裁判長或一名裁判、技術代表和各馬術隊領隊參加進行。

未經批准的人員不予接納。 

２、個人賽上場順序的抽籤不考慮國籍，如果一位選手騎馬多於一匹，上場順序須加以調

整，應保證他的兩匹馬上場時間至少間隔一小時。 

３、團體賽和個人賽都有的專案，上場順序的抽籤按下述方法進行： 

3.1 把相等於參賽者總數的號碼簽放進一個包或容器中，不論國籍，抽籤決定每位個人選

手的上場順序。 

3.2 把相同於參賽團體數目的號碼簽放進一個包或容器中，抽籤決定每個隊的上場順序。 

3.3 把１號、２號、３號等等號碼簽放進一個容器中，喊出首先上場代表隊中一名騎手／

馬匹的名字和賽會註冊號數，然後抽出的號碼就是這位選手／馬匹在他隊內的上場順

序。該代表隊所有選手／馬匹抽籤完畢後，第二個上場的代表隊按相同的程式進行抽

籤，依此類推。 

3.4 有些團體賽，由２名或３名選手組成代表隊，並且以最好的兩人成績排名（第 420.2.2

條），這種比賽的抽籤按上述３.３的方法進行。（１、２和３號由只有兩名選手的代

表隊使用。） 

3.5 公佈參賽者之後，抽籤前須準備好一張上場順序的空白表格。個人選手在表中的位置

是抽籤決定下來的。而團體選手則按團體抽籤決定的位置，依順序安插進其餘的空位

裏去。 

3.6 各馬匹到達後，組織者發給註冊號碼［識別號碼］。這個號碼在比賽活動中和在練習場、

訓練場工作的時間，一直由馬匹或者由選手佩戴（從到達時起直到賽會結束爲止），

以便於所有的官員，包括管理員在內，都能識別他們。忘記佩戴這個號碼，第一次給

予警告，屢犯時由裁判組或仲裁委員會對選手處以罰款。 

４、不能參加第二中級賽的騎手／馬匹（第 422.3.3 條），如願意參加正式比賽後不做評分

的第二中級測驗，須進行一次特別的抽籤，決定上場順序。 

５、特級大獎賽 採用錦標賽規定的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錦標賽和奧運會，使用第六

章第４５６條的規定，要進行特級大獎賽的抽籤，決定上場順序。 

其他一切賽會，包括使用第 448.2 條規定的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會特級大獎賽的抽

籤，第一次進行第７－１２位騎手的組內抽籤，然後是第１－６位的組內抽籤，也就

是說，最好的６位選手／馬匹將在最後上場。 

６、自由演譯測驗 使用第 448.2 條規定的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以及一切國際馬場馬

術賽會，包括世界盃賽（世界盃決賽見世界盃規則），組委會可以選擇使用大獎賽名

次的相反順序，或選用四次組內抽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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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和錦標賽，和奧運會一樣，使用第４５６條規定。 

７、借馬參加的比賽，參閱附錄中有關上場順序抽籤的規定。 

第第第第４２６４２６４２６４２６條條條條        體重體重體重體重            

不限制 

第第第第４２７４２７４２７４２７條條條條        服裝服裝服裝服裝    

１、一般服裝 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地區運動會和奧運會，必

須身著黑色或深藍色燕尾服，白色或灰白色馬褲，戴高筒禮帽，領巾或領帶，手套、

黑色馬靴、馬刺。二星級和一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則允許穿黑色或深藍色上衣，戴圓

頂硬禮帽或獵帽。 
一切其他國際賽會的服裝與上述規定相同，除非特別聲明有特殊規定（青少年賽和矮

馬賽）。 

注意：爲了安全，騎手也可以戴安全帽，但要經過批准。 

國家的顔色只能用在選手的衣領上，並且遵照總則第１２７條規定，必須在國際馬協

註冊。 

２、軍人、警察 在一切國際賽會上可以穿制服或穿上述一般服裝。不僅軍人可以穿制服，

軍事單位和國家種馬場聘任人員也可以穿。 

３、馬刺必須是金屬的。馬刺柄是彎的或者直的，直接從中間向後伸出。馬刺臂應當是光

滑的。若有齒輪，則齒輪必須能自由轉動。 

第第第第４２８４２８４２８４２８條條條條        鞍具鞍具鞍具鞍具    

１、下列規定必須遵守：英式馬鞍、鼻革和雙勒，即普通水勒和有鎖鏈的大勒。鼻革決不

能過緊使馬受傷，唇革和鎖鏈的皮套或橡膠套可隨意選用。 

２、普通水勒和大勒銜鐵必須是金屬的，大勒銜鐵的鐵杆限１０釐米長（嘴角以下的長

度）。水勒銜環直徑不得超過８釐米，銜鐵厚度不得傷害馬。 

３、一切國際賽會上，比賽時禁止使用任何樣式的鞭子，否則受淘汰出局的處罰，但是在

練習場可以使用。 

４、低頭革、胸革、銜鐵蓋、任何種類的小器具（例如支援韁、側韁、賽馬繮或平衡韁等

等），任何種類的護腿或繃帶，以及任何形式的眼罩，包括耳套、頭套和其他東西都

嚴格禁止使用，否則受淘汰出局處罰。嚴禁使用任何非天然的裝飾品，例如緞帶或花

朵等物，即使用在馬尾上也不允許。 

但馬鬃、鬣、尾毛編結起來是允許的。 

５、必須安排一位工作人員檢查每匹馬的鞍具。如有任何不符合規定之物，應立即除去。

檢查銜鐵應非常謹慎小心，因爲有些馬嘴角非常敏感，易受刺激（見國際馬協管理員

手冊）。 

６、上述第１和３節規定，在準備活動場和其他訓練場也應遵守。但是准許使用帶鼻革的

普通銜鐵，或下垂式鼻革、墨西哥式鼻革和裝飾式鼻革，賽馬低頭革（只有普通水勒）、

護腿、繃帶和簡易側韁（當用調教索時只用一條側韁）還有耳罩。 

准許使用的銜鐵 

各種普通銜鐵 

⑴⑴⑴⑴普通銜鐵 
⑵⑵⑵⑵有兩個關節，中間一節是圓形的銜鐵 
⑶⑶⑶⑶粗端卵圓形的銜鐵 
⑷⑷⑷⑷有頰杆或下垂頰杆的銜鐵 
⑸⑸⑸⑸Ｄ形銜環銜鐵，其直柄不超過８釐米長。 
⑹⑹⑹⑹各種大勒銜鐵 
⑺⑺⑺⑺半月形大勒銜鐵 
⑻⑻⑻⑻頰杆是直的和彎的大勒銜鐵 



 19

⑼⑼⑼⑼銜鐵有彎且可以滑動的大勒銜鐵 
⑽⑽⑽⑽第７、８種銜鐵的變形 
⑾⑾⑾⑾頰杆呈Ｓ形的大勒銜鐵 
⑿⑿⑿⑿大勒鎖鏈 
⒀⒀⒀⒀唇革 
⒁⒁⒁⒁鎖鏈皮套 
⒂⒂⒂⒂鎖鏈膠套 

第第第第４２９４２９４２９４２９條條條條        比賽場和練習場比賽場和練習場比賽場和練習場比賽場和練習場    

１、奧運會、地區運動會、錦標賽、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世界盃國際馬場馬術賽會，比

賽場地必須經技術代表、外國裁判或裁判長檢查批准。 

２、比賽場應平坦、水平，必須長６０米，寬２０米。場地長度上或對角線上的地面高低

差不得超過 0.5 米，短邊高低差不得超過 0.2 米。奧運會和成人馬場馬術錦標賽的場

地必須是沙地。上述尺寸是圍欄內測量距離，場地離開觀衆不得少於１５米距離，室

內賽場最少距離原則上是３米。圍欄應當是 0.3 米高的低柵欄。Ａ點處的圍欄應當容

易移開，以便於選手進出賽場。柵欄的橫檔應當做得使馬蹄不能踏進去。 

３、圍欄外的英文字母標示牌應距圍欄約 0.5 米遠，而且清晰可見。除標示牌外，在相對

應的圍欄上，同一方位處可以做一特殊標記。 

４、中央線全長和Ｄ、Ｘ和Ｇ三個點必須清楚地標示出來，但形狀不能驚嚇馬匹。因此建

議：在沙地上用適當的方式耙或碾出中央線來。在Ｄ、Ｘ、Ｇ三個點位置上，分別與

中央線垂直交叉地碾或耙約２米長。 

５、三位裁判的位置沿著賽場短邊安排，在室外賽場距場外５米處，室內場最少距３米，

裁判長（Ｃ點）在中央線的延長線上，另外兩位裁判員（Ｍ點、Ｈ點）在場地長邊延

長線內側２。５處。兩側的兩位裁判員（Ｂ和Ｅ點）必須分別位於Ｂ和Ｅ點場外５-

１０米處；室內場至少３米處。當由三位裁判員評判時，其中１人可以坐在長邊處。 

６、必須給每位裁判員分別準備一個裁判亭或小棚。亭子或棚子必須高出地面至少

0.5 米（自由演譯測驗時可能稍高一點），以便給裁判良好的視線觀察全場。世界錦標 

賽和奧運會必須特別爲國際馬協主席和秘書長準備一個亭子。 

７、每５－６位選手賽後，必須暫停１０分鐘，以便整理賽場地面。如果一項比賽參賽者

超過２６名，則２０位選手賽後，至少要暫停１小時。 

８、室內賽場，原則上場地距牆至少２米。 

９、騎手／馬匹在比賽以外的任何時間使用賽場，不論任何理由，一律按取消比賽資格處

罰。技術代表或裁判組也許可以作例外的處理。 

１０賽會第一項比賽前三天至少應提供一個６０乘２０米的練習場給選手們使用。這個場

地地面硬度應當和賽場地面相同。 

第第第第４３０４３０４３０４３０條條條條        進行測驗進行測驗進行測驗進行測驗    

１、國際馬協的正式測驗必須完全靠記憶進行，所有的動作都必須按照測驗規定的順序。

除國際馬協的正式測驗外（第 421.8 條），其他的測驗可以使用選手本國語言。 

２、當選手發生路線錯誤時（轉錯彎、遺漏動作等等），裁判長可以鳴鐘警告。必要時，

裁判長還可以指示他，應當從哪一點上繼續測驗，以及接下去應當做哪個動作，然後

讓他自己繼續做。但是，有些情況下，雖然選手走錯了路線，但沒有必要鳴鐘，以免

妨礙選手表演的流暢性。例如選手沒有在Ｋ點而是在Ｖ點從中間快步變換成縮短慢

步，或者是從Ａ點跑步上中央線以後，沒有在Ｌ點而是在Ｄ點做了定後肢迴旋，這種

情況下，是否要鳴鐘由裁判長決定。 

３、每次路線錯誤，不論是否已鳴鐘，都必須處罰： 

——第一次罰２分 

——第二次罰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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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罰８分 

——第四次選手被淘汰出局。但是他可以繼續表演到完成，也按一般方法評分。 

４、當一位選手犯了“測驗錯誤”時，（騎輕快步，敬禮時沒有單手持繮等等），必須按一

次路線錯誤判罰。原則上，不允許選手重復測驗中的動作，除非裁判長判定是一次路

線錯誤（鳴鐘）。但是，如果選手企圖重做同一個動作時，裁判應當只考慮第一次做

該動作的表現，同時罰他一次路線錯誤的扣分。 

５、如果裁判沒有注意到發生了路線錯誤，則選手只受到懷疑而得到好處。 

６、罰分要在每個裁判的評分表中，從選手所得總分中扣除。 

７、如果發現馬匹明顯腿瘸時，裁判長應當通知選手他被淘汰出局，對這一決定不能上訴

反抗。 

８、規定在賽場某一點上做的動作，應當在選手身體到達那一點的瞬間做出來。 

９、鳴鐘後，選手應當以最短的路線從Ａ點進場。鳴鐘後超過６０秒才進入賽場的選手，

將被淘汰出局。發出信號前選手進入賽場，也被淘汰出局。 

１０選手敬禮時，必須單手持韁。 

１１馬匹和／或選手跌倒時，選手不被淘汰出局，而將因爲落馬影響了完成規定動作受

罰，在綜合評分中（第三和／或第四項）也受罰。 

１２馬場馬術比賽中，馬匹在由Ａ點起到退出賽場爲止的時間內，如果四個馬蹄全部離開

了賽場，將被淘汰出局。 

１３任何抗拒行爲妨礙測驗的繼續進行，如果超過２０秒，將被淘汰出局。 

１４測驗從Ａ點入場開始，到測驗完成時敬禮後一旦向前運動，即告結束。測驗開始前，

或結束後，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件都對評分沒有影響。選手應當按測驗科目表規定的

方式離開賽場。 

１５任何用聲音或用手勢的外界干預，都被認爲是對騎手或馬匹的幫助，受助的騎手或馬

匹被淘汰出局。 

１６自由演譯測驗的細節 騎手必須在音樂奏響２０秒內進入賽場，而音樂必須在最後敬

禮時停止。 

自由演譯測驗開始和結束時，必須立定、敬禮。測驗的時間從騎手立定後向前運動時

開始計時。 

16.1 聖喬治自由演譯測驗 如果做了較高水準的動作，例如表演了完整的定後肢迴旋等

等，騎手必遭淘汰（最好立即執行）。 

16.2 第一中級自由演譯測驗 如果做了較高水準的動作，騎手必遭淘汰（最好立即執行）。

（例如作兩個定後肢迴旋等等，詳見測驗科目表。） 

16.3 大獎賽自由演譯測驗 除了各種用快步或用跑步做的國際馬協傳統馬場馬術動作之

外還包含一些大獎賽動作，如做兩個或三個定後肢迴旋、用原地踏步步法做定後肢迴

旋，以及用正步步法做斜橫步都是許可的。如果騎手表演其他動作，必被取消比賽資

格。 

直線上做一次原地踏步（最少１０步）。如果只是用原地踏步步法做了一個定後肢迴

旋，則在旋轉之前或之後至少要做原地踏步走１０步。這個動作屬於高難動作。用正

步步法做協橫步，不是正步法必須做的動作，屬於高難動作。正步最少得走２０米。 

只有在正步、原地踏步、正步連續做時，才考慮動作的變換。 

不允許在地面做空中變換跑步時，如果是每兩步一換，至少必須變換五次，每一步一

換最少要做９次。 

除了開始和最後的立定、敬禮之外選手不得脫帽，否則判罰淘汰出局。 

第第第第４３１４３１４３１４３１條條條條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除自由演譯測驗外，測驗不限時間，（第 421.6 條）。裁判記錄表中記載的時間僅供參考。 

第第第第４３２４３２４３２４３２條條條條        評分評分評分評分    

１、所有的動作，和規定從一個動作到另一個動作的變換都編列在裁判表裏。 



 21

２、每項動作可評０-１０分，最低０分，最高１０分。 

３評分標準如下： 

１０分  優秀 

９分   良好 

８分   好 

７分   較好 

６分   滿意 

５分   及格 

４分   不足 

３分   較差 

２分   差 

１分   很差 

０分   未執行 

“未執行”意思是所要求的動作，實際上沒有做。 

４、綜合評定 在選手結束他的表演之後評出。 

１）步法 

２）衝動感［前進氣勢］ 

３）順從 

４）騎手的姿勢和騎坐，扶助和正確性和效果。 

每項綜合評分，可判給０——１０分。 

⑴⑴⑴⑴見附錄四 
５、綜合評分也像一些有一定難度的動作一樣，由國際馬協執行局規定出一個係數。 

第第第第４３３４３３４３３４３３條條條條        裁判表裁判表裁判表裁判表    

１、裁判表有兩欄，第一欄是裁判員的最初評分，第二欄是修正後的得分。任何經過修正

的得分都必須由確定修正的裁判簽字。 

２、還有一欄供裁判寫評語（附記），裁判應盡可能地在該欄中說明裁決的原因，至少給

５分以下時要加以說明。 

３、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錦標賽、地區運動會和奧運會的裁判表，連同各項比賽的成績，

包括清楚顯示各位裁判給每個騎手的總評分的清單，應由各賽會組委會呈送國際馬席

協秘書長。 

４、國際馬場馬術比賽的裁判表可能在賽後發給選手。但國際馬協不要副本。世界盃國際

馬場馬術賽中除自由演譯測驗裁判表外，國際馬協要各專案比賽的原始記錄表。 

第第第第４３４４３４４３４４３４條條條條        名次排列名次排列名次排列名次排列    

１、每次表演結束，每位裁判經適當考慮判給綜合評分之後，把各裁判的裁判表交給記分

員。有關的評分乘以相應規定的係數，然後算出總分。測驗中因失誤判罰的分數要從

每個裁判表上扣除掉。 

２、名次排列，由每個裁判表上的總分相加所得分數來排列名次。 

３、個人名次決定如下： 

3.1  各專案比賽的獲勝者，是獲得總分最高者。總分次高者爲第二名，依此類推。 

前三名分數相同時，綜合評分較高者名次列前，（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錦標賽和奧

運會參閱第４５９條）其餘名次出現得分相同情況時，選手名次並列。 

3.2 自由演譯測驗得分相同時，技術得分較高者名次列前。世界盃自由式測驗例外，該項

比賽中藝術分較高者名次列前。 

４、團體名次按如下方法決定：參賽各隊中，獲勝隊是其三名成績最好騎手總分最高的隊。

總分次高的隊名列第二，依此類推。總分相同時，團體三名選手中排位最低選手成績

較好的一個隊是優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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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４３５４３５４３５４３５條條條條        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    

１、各專案比賽結束，除最後總分外，每位裁判對各選手判給的總分計出後，將分別臨時

公之於衆。 

２、比賽最終，最後總分和名次的公佈。每位裁判評給各選手的總分，附上裁判姓名公佈，

並且分送報社，隨後刊載在國際馬協公報中（見第 433.3 條）。 

３、最後總成績，則必須以分數和百分率形式公佈。 

第第第第４３６４３６４３６４３６條條條條        頒獎頒獎頒獎頒獎    

獲名次的騎手和相應的馬匹必須一起參加頒獎儀式，不執行者將失去其名次。出席時服裝

和鞍具等應和參賽時相同。但允許給馬匹打黑色或白色綁腿。 

裁判長出席頒獎儀式，必要時可以批准任何例外的程式。 

爲頒獎，檢查馬匹等事而把馬匹集中在一起的全部時間裏，騎手和／或工作人員必須負起

責任。粗心大意或不負責的行爲舉止，可能受到警告。偶然事故中粗野草率、不謹慎的行

爲將被上報到國際馬協裁判委員會，必要時將採取進一步措施。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裁判組裁判組裁判組裁判組、、、、申訴委員會申訴委員會申訴委員會申訴委員會、、、、獸醫委員會獸醫委員會獸醫委員會獸醫委員會    

和獸醫代表和獸醫代表和獸醫代表和獸醫代表、、、、管理員和虐待馬匹管理員和虐待馬匹管理員和虐待馬匹管理員和虐待馬匹    

第第第第４３７４３７４３７４３７條條條條        裁判組裁判組裁判組裁判組    

１、一切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不論國際馬協正式測驗還是其他測驗（第４２１條），裁判

組包括裁判長在內必須由５人組成。而一星級、二星級國際馬場馬術比賽和自由演譯

測驗（Fur）的裁判組，包括裁判長在內可以只由３人組成。 

２、全部五位裁判（或三人）的評分，都參與決定名次。 

３、每位裁判必須有一位說同一種官方語言的秘書協助。 

４、如果需要幫助的話，裁判長可以決定除秘書外再配備一位特別助理。特別助理的任務

是追隨測驗科目的進行，向裁判長報告發生了“路線錯誤”或“測驗失誤”，以便裁

判長鳴鐘警告並看到相應的評分記錄入每位選手的裁判長裁判表中。 

５、錦標賽和奧運會的裁判長和裁判，必須由裁判委員會從國際馬協裁判員名單中委任，

並且經過國際馬協執行局批准。 

歐洲以外舉辦的地區錦標賽、大洲錦標賽和地區運動會，裁判長和裁判可以從國際馬

協正式國際裁判和／或國際裁判名單中挑選。 

６、世界盃決賽的裁判長和裁判，得裁判委員會任命，並經國際馬協執行局批准。 

世界盃資格賽，裁判必須是國際馬協正式國際裁判和國際裁判名單中的人。任命候補

國際裁判只能預先經國際馬協而例外地任命［委任］。 

７、由國際奧會贊助的地區運動會，裁判長和裁判將由馬場馬術委員會從國際馬協正式國

際裁判和／或國際裁判名單中委任，並經執行局批准。 

８、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的裁判長和裁判，由國家馬術協會和賽會組委會與國際馬協協

商，從國際馬協正式國際裁判名單和／或國際裁判名單中委任。 

９、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 裁判長和裁判由國家馬術協會或組委會與國際馬聯協商，從

正式國際裁判、國際裁判和／或候補國際裁判名單中任命。（詳見第 437.15 條） 

１０二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 裁判長和裁判由國家馬術協會或賽會組委會從國際馬協正

式國際裁判、國際裁判和候補國際裁判名單中委任。可以使用一位國家級裁判。必須

有一位外國裁判。 

１１如果裁判長或一位裁判國籍不同，並且定居在國際比賽舉辦國不同的國家，就認爲他

是一位外國裁判。 

１２二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如果在三人裁判組中至少有１位外國裁判，五人裁判組中至

少有２位外國裁判，就認爲這是一個國際裁判組。 

１３一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三人場地裁判組中，必須至少有２位國際馬協的裁判，但不

是必須有外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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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三人或五人裁判組中，應至少有２位、盡可能有３位外國裁

判。 

一切錦標賽和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五人裁判組中至少應有３位外國裁判。 

１４奧運會、地區運動會、錦標賽、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和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的每項

比賽，必須是外國裁判組。有三至四國選手參賽的二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會原則相

同。少於三個外國參加的二星級和一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都需要國際裁判組。 

１５同一場地裁判組中，候補國際裁判不得超過２名。如果場地裁判組由３人組成，則只

允許有１位候補國際裁判。 

１６錦標賽和運動會至少必須任命１位後備裁判，以防萬一有裁判不能出席的情況發生。 

１７裁判長或國際馬協提名的外國裁判必須在首次馬匹檢查時到達。 

１８裁判組的所有裁判必須至少會說一種官方語言，並且盡可能懂得別的官方語言。 

１９任何賽會均不得要求裁判組一天內裁決的選手數量超過４０人。 

２０裁判類別，以及各類裁判必備資格參見附錄三。 

第第第第４３８４３８４３８４３８條條條條        仲裁委員會仲裁委員會仲裁委員會仲裁委員會    

查閱總則中有關仲裁委員會條款 

上至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包括世界盃資格賽，只需要有１位仲裁委員會主任，而他必

須是一位現任的或退休的國際馬協國際馬場馬術裁判。 

第第第第４４４４３９３９３９３９條條條條        虐待馬匹虐待馬匹虐待馬匹虐待馬匹    

查閱總則中有關虐待馬匹問題的條款。 

第第第第４４０４４０４４０４４０條條條條        獸醫委員會和獸醫代表獸醫委員會和獸醫代表獸醫委員會和獸醫代表獸醫委員會和獸醫代表    

１、奧運會、地區運動會、錦標賽和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必須有獸醫委員會，其主任和

成員的委任必須符合獸醫規章的規定。。 

２、國際馬場馬術賽，由組委會任命的獸醫代表應符合獸醫規章的要求。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獸醫檢查獸醫檢查獸醫檢查獸醫檢查、、、、藥物管制和馬匹護照藥物管制和馬匹護照藥物管制和馬匹護照藥物管制和馬匹護照    

第第第第４４２４４２４４２４４２條條條條        馬匹檢查和檢驗馬匹檢查和檢驗馬匹檢查和檢驗馬匹檢查和檢驗    

獸醫視察和檢驗必須遵照獸醫規章執行，與本規則附錄一中規定一致。 

第第第第４４３４４３４４３４４３條條條條        馬匹藥物管制馬匹藥物管制馬匹藥物管制馬匹藥物管制    

馬匹的藥物管制必須遵照總則和獸醫規章執行。 

第第第第４４４４４４４４４４４４條條條條        馬匹護照馬匹護照馬匹護照馬匹護照    

查閱總則有關條款，也可參閱附錄一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世界和大洲級個人和團體馬場馬術錦標賽世界和大洲級個人和團體馬場馬術錦標賽世界和大洲級個人和團體馬場馬術錦標賽世界和大洲級個人和團體馬場馬術錦標賽    

第第第第４４５４４５４４５４４５條條條條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１、世界個人和團體馬場馬術錦標賽每四年一次，根據總則制訂的優先順序，在奧運會間

隔的偶數年舉辦。 

２、大洲個人和團體馬場馬術錦標賽每兩年一次，根據總則制訂的優先順序，在奧運會間

隔的奇數年舉辦。 

３、這些錦標賽必須遵照總則和馬場馬術競賽規則舉辦（上述第二章和下述第六章，有特

殊修改處除外），至少必須有六個外國或歐洲以外的地區派出代表隊參加。 

４、大獎賽（團體錦標賽和第一次個人資格賽），特級大獎賽（第二次個人資格賽）和大

獎賽自由演譯測驗（個人決賽）是錦標賽的比賽專案，如果是聖喬治級賽、第一或第

二中級賽則必須分別邀請場地裁判組。 

其他比賽專案，按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規則規定（第４２１條），可以由組委會自行

選擇。 

一次錦標賽會上，除了團體錦標賽外不允許有其他團體賽專案，也是只允許一個選手

在每項比賽中騎一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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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這些錦標賽在選擇日期和體育重要性以及獎金價值方面優先於任何其他正式或非正式

的國際馬場馬術比賽。 

６、大洲級錦標賽舉行前二周內，在該大洲不得舉辦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如想破例舉

行，得由國際馬協執行局在取得有關錦標賽組委會同意後做出決定。 

第第第第４４６４４６４４６４４６條條條條        裁判組和技術代表裁判組和技術代表裁判組和技術代表裁判組和技術代表    

１、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地區錦標賽和地區運動會的裁判長和裁判必須從國際馬協正

式國際裁判和國際裁判名單中挑選，由馬場馬術委員會委任，並經國際馬協執行局批

准（第 437.5 條）。 

２、場地裁判長或一位裁判可以代理外國裁判／技術代表（見總則——任命技術代表）。

但是如果組委會希望國際馬聯派遣並能解決其費用，則執行局可以委派技術代表，通

常技術代表不做裁判組成員。 

３、成人大洲錦標賽、世界錦標賽、奧運會和世界盃決賽時，外國技術代表得由馬場馬術

委員會委任，並經執行局批准，他（她）不得作場地裁判長或裁判。 

第第第第４４７４４７４４７４４７條條條條        申訴委員會申訴委員會申訴委員會申訴委員會    

查閱總則有關申訴委員會部分。 

最高到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比賽，包括世界盃資格賽，只需要一位申訴委員會主任，他必

須是一位現任的或已退休的國際馬協國際馬場馬術裁判。 

第第第第４４８４４８４４８４４８條條條條        參賽參賽參賽參賽    

１、世界馬場馬術錦標賽和大洲馬場馬術錦標賽經國際馬協秘書長批准後，由主辦國國家

馬術協會或由賽會組委會將大會日程表、條件和邀請書發送給適於參賽的各國家馬術

協會。 

２、代表隊 一個國家馬術協會可以組成一個代表隊參賽。每隊由三名選手，三匹馬外加

一匹合格的後備馬組成，或由四名選手四匹馬外加一匹合格的後備馬組成。一個由四

名選手組成的代表隊裏，用三個最好的成績計算團體成績。合格的後備馬，有必要替

補用時，該隊任何成員都可以騎。 

參加特級大獎賽和大獎賽自由演譯測驗，詳見下述第 455.B.1 和 B.2 條。 

除第 455.B.1＋455.B.２的規定外，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主辦者還可以使用下述規

定： 

在規定的時間，參賽的各國家馬術協會必須聲明，哪些騎手希望參加特級大獎賽，哪

些人想參加自由演譯測驗。 

但是每個國家馬術協會４名騎手中最多只能有３名可以參加特級大獎賽或自由演譯

測驗其中的１項，即同一位騎手只能參加其中１項。 

除宣佈想參加特級大獎賽的人之外，大獎賽的前１２名騎手有權並且必須參加特級大

獎賽。除宣佈想參加自由式測驗的人之外，同樣是大獎賽的前１２名騎手有權而且必

須參加自由演譯測驗。 

名次排列法見第４３４。３＋４條 

３、大獎賽可以只有團體賽，沒有個人賽。 

４、個人代替團體 不能派出一個代表隊的國家馬術協會，可以派出１－２名個人選手，

每人帶２匹馬。參加大獎賽每位選手只能騎一匹馬。 

５、主辦錦標賽的國家馬術協會有權增派２名騎手，每人１匹馬參加聖喬治級賽和／或第

一中級賽，或者參加第一中級賽和／或第二中級賽。 

６、第二中級賽或大獎賽，若參賽者超過４０人時，主辦者必須把比賽分成幾部分連續幾

天進行。這種情況下，幾天的比賽應由同一個裁判組進行裁決。 

７、有關錦標賽的特殊競賽條件： 

7.1 如果錦標賽日程中安排有聖喬治級賽和第一中級賽專案，則有４名選手和４匹馬參加

錦標賽的國家馬術協會可以另外增派１名選手帶２匹馬參加上述兩項比賽。 

7.2 如果錦標賽日程中安排有聖喬治級賽專案，則只有３名選手和３匹馬（團體），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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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或２名個人選手每人帶１匹馬只參加錦標賽的國家馬術協會，可以增派１－２名選

手，總共能帶２匹馬參加上述兩項比賽。 

7.3 如果日程中安排有第二中級賽，一位參加大獎賽的騎手，可以騎同一匹馬參加此項比

賽。 

7.4 額外增派的選手和馬匹的費用和待遇，由各自的國家馬術協會負擔，賽會組委會可以

自由贊助。 

第第第第４４９４４９４４９４４９條條條條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一切符合資格標準的選手都可以參加世界馬場馬術錦標賽和大洲級馬場馬術錦標賽。（第

422.9 條） 

第第第第４５０４５０４５０４５０條條條條        費用和待遇費用和待遇費用和待遇費用和待遇    

１、費用和待遇在總則第１３２和１３３條中有規定。 

２、組委會在賽會期間的責任是爲每個正式代表隊最多提供每２匹馬１名馬事工作人員的

食宿以及馬匹的廄舍和飼料費用。 

３、必要時，組委會也有責任負擔所有裁判、仲裁委員、技術代表和各正式代表隊，包括

領隊、選手、馬事工作人員和馬匹在賽會期間的交通運輸。 

第第第第４５１４５１４５１４５１條條條條        名次排列名次排列名次排列名次排列    

遵照第４３４條規定執行。 

第第第第４５２４５２４５２４５２條條條條        獎品和獎金獎品和獎金獎品和獎金獎品和獎金    

根據總則中有關獎品和獎金的規定，錦標賽獎金的最後分配必須在比賽條件中說明，並且

和錦標賽邀請書以及日程表一同寄出（第 448.1 條）。 

第第第第４５３４５３４５３４５３條條條條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本規則未能包括的任何意外情況發生時，裁判組可以根據總則和馬場馬術競賽規則的精

神，作出他們認爲最公正的排名。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    

第第第第４５４４５４４５４４５４條條條條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１、團體  根據奧運會參賽資格和賽會規程，一個符合規定的國家馬術協會可以派出一

個代表隊，最少３名最多４名騎手結合馬匹組成。以三個最好選手的成績計算團體名

次。 

２、個人代替團體  根據奧運會參賽資格和賽會規程，一個合格的國家馬術協會可以參

加１－２名個人選手，每人１匹馬參加個人賽。 

３、後備馬  由組委會決定。 

第第第第４５５４５５４５５４５５條條條條        騎術測驗騎術測驗騎術測驗騎術測驗    

Ａ。大獎賽——團體賽 

所有的騎手都必須參加國際馬聯的馬場馬術大獎賽，這是馬場馬術團體賽，也是第一

次個人資格賽。 

Ｂ。特級大獎賽和大獎賽自由演譯測驗都是個人賽 

B.1 特級大獎賽 

特級大獎賽是第二次個人資格賽，限定在先前大獎賽的前２５名騎手／或馬匹，包括

並列第２５名，必須參加。如果一個代表隊的４名騎手都有資格，則他們全部參賽。 

B.2 大獎賽水準的自由演譯測驗 

大獎賽水準的自由演譯測驗是個人決賽，限定大獎賽和特級大獎賽得分百分比相加的

前 15 名必須參賽。因爲經國際奧會特別准許，每個國家可參加３名騎手，若有並列

第１５名，則特級大獎賽得分較高者排位在前。藝術評分可以用半分。 

證實有騎手和／或馬匹生病退出時，位於其後的騎手／馬匹相結合將上升到許可填補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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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場馬術團體賽和個人賽按第三章有關規定執行，已聲明不同于那一章的除外。 

第第第第４５６４５６４５６４５６條條條條        上場順序上場順序上場順序上場順序    

團體賽（大獎賽）包括團體和個人選手在內，上場順序的抽籤按如下方法進行： 

１、把相同於參賽總人數的號碼籤放進一個容器內，不論每人的國籍，抽籤決定每個個人

選手的名字和上場順序。 

２、把相同於參賽團體數的號碼簦放進一個容器內，另一個容器內放進參賽代表隊的國名

簽，然後先抽代表隊國名，接著抽該隊的上場順序，直到抽完最後一個爲止。 

３、下一步抽籤決定每個隊內成員的上場順序。 

４、把個人選手安插在他們抽籤得到的位置上，然後把各團體選手按抽籤所定順序安插進

其餘位置上去，排出上場順序名單。 

５、任何選手本人缺席抽籤儀式都被淘汰出局。不可預料的情況（車輛偶然事故、馬匹蹄

鐵脫落等）都不是理由。 

個人賽上場順序的抽籤按如下方法進行： 

a)爲決定特級大獎賽的上場順序要進行一次抽籤。 

b)決定大獎賽水平的自由演譯測驗上場順序的抽籤，每５人一組，分成３組進行組內

抽籤。前兩項比賽後排位第１１—１５名的騎手爲第一組，最先上場。隨後是排位

第６—１０名者抽籤，最後一組是第１—５名抽籤。上場順序必須在日程表中公佈。 

第第第第４５７４５７４５７４５７條條條條        馬匹的訓練馬匹的訓練馬匹的訓練馬匹的訓練    

參加上述競賽的任何馬匹，如果在團體賽前直到個人賽結束以後的全部居留時期內，由非

選手本人的任何別人或同一代表隊的其他選手，在奧運會所在城市內外，騎在馬上訓練

過，便絕不允許參加比賽，否則將取消其比賽資格。但是允許工作人員騎著放長韁慢步遛

馬、由選手以外的某個人／選手本人進行調教索訓練，以及徒步給予幫助。 

一直到需要替代用以前，後備馬只能由有資格帶馬參賽的騎手騎乘。 

第第第第４５８４５８４５８４５８條條條條        場地裁判組場地裁判組場地裁判組場地裁判組    

見本規則第４３７條和第 437.1 條＋437.5 條 

第第第第４５９４５９４５９４５９條條條條        名次排列名次排列名次排列名次排列    

１、團體名次  見第 434.4 條 

２、個人名次  三項水平相同的比賽成績，全部用於計算最後的個人名次。三項比賽的

精確到小數點兩位百分比成績，將用於名次排列。把三項比賽成績的百分比數相加作

爲最後排名的分數。 

如果兩個選手的最後分數相同，則自由演譯測驗中技術分較高者名次列前。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獸醫檢查和護照管理獸醫檢查和護照管理獸醫檢查和護照管理獸醫檢查和護照管理    

（獸醫規章第１０１１條） 

１、到達檢查 

到達時或到達後，每匹馬必須經過獸醫代表或他的代理人審查或驗證馬匹的健康、身

份和預防注射情況。 

檢查按以下方式進行，原則上儘快讓馬進馬廄去，減少一切可能的麻煩： 

1.1 檢查馬匹本身，和它護照上鑒定資料相對照。採用實用常識性的方法進行。 

1.2 檢查預防注射是否正確和有效。檢查護照上所有細節是否全都正確完備。 

1.3 假如賽會或者任何專案對馬匹年齡有特別限制時，要檢查馬匹的年齡。 

1.4 進行臨床檢查，保證馬匹沒有感染任何傳染病。一旦發現護照上任何重要的不正規之

處，都應當引起仲裁委員會的注意。仲裁委員會主任在必須處理這些不規範的問題之

後，才能批准馬匹參賽。 

２、健康檢查 

不得遲於第一場比賽的前一天下午，每匹馬必須經過檢查，以便確定其健康狀況是否

適合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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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檢查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決賽前，世界盃賽和錦標賽、奧運會決賽前進

行。強制進行第二次檢查。每隊領隊和／或負責人應當在指定期限內爲他的馬匹安排

一定特定的檢查時間。檢查必須由獸醫委員會和場地裁判組成員一起進行。只有這些

官員共同有權決定淘汰不適合參賽的馬匹。 

被查出不適合參賽的馬，還應由同一些人復查一次，只有這些直接有關的人在場，才

能准許這類的馬參賽。 

檢查按如下方式進行： 

2.1 馬匹必須佩戴水勒或雙勒到場。任何其他馬具或裝備如繃帶、馬衣等等都得除掉。此

規定不能有任何例外。 

2.2 馬匹到場不能用任何方法隱瞞其身份。例如使用油漆或順便用任何其他物品掩飾。 

2.3 檢查的地點應當地面平坦、堅硬、清潔而且不滑。 

2.4 必須把馬牽到獸醫委員會／代表和場地裁判組成員面前，接受檢查。（如圖１）所示。 

2.5 獸醫委員會／代表必須檢查馬匹身份，有任何受傷或生病的明顯症狀都應記錄下來。 

2.6 牽馬應當放鬆韁慢步和快步走。 

獸醫委員會／代表和場地裁判組成員應注意任何瘸腿的症狀。必要時要求重新做慢步

和快步。除非有獸醫委員會／代表和／或場地裁判組成員的特別准許，不得攜帶和使

用馬鞭。 

2.7 馬匹離開檢查場地前，裁判組成員必須公佈參予檢查全體成員的決定： 

——同意參賽 

——不同意 

——復查 

情況可疑時，檢查委員會可以指令把馬安置到一個由官方監督的系馬場裏，以便檢查

完最後一匹馬之後，立即作進一步的檢查。做檢查的獸醫應當對矯形學特別有經驗，

他可以和代表隊的獸醫或個人選手的私人獸醫協商，在系馬場檢查馬。他應向檢查委

員會報告他的判斷，而後委員會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復查馬匹，從而作出最後決定。 

2.8 除馬匹飼養員和／或選手外，領隊必須和本隊的馬匹一起到場。 

2.9 除飼養員外，負責人（選手）必須帶個人的馬到場。 

2.10 所有接受檢查的馬匹都必須修飾整潔。 

2.11 強調這項工作並不是詳細的獸醫檢查，應當儘快完成，達到目的即可。 

３、場地裁判組、申訴委員會和獸醫委員會的聯絡 

3.1 場地裁判組 

3.1.1 獸醫委員會的職責（第１００９條） 

獸醫委員會應向場地裁判組報告（如果適合的話）純屬獸醫技術性質以外的一切情況。 

3.1.2 獸醫檢查、審查和護照管理（第１３９條＋１０１１條） 

到達檢查時，查出不適合參賽的任何馬匹，獸醫委員會應向場地裁判組報告。這些馬

在准許其參賽前必須經過場地裁判組與獸醫委員會共同復查。 

任何不准參賽的馬匹也必須向場地裁判長報告。 

3.1.3 藥檢抽查馬匹的選擇（第１４３條） 

賽會期間，場地裁判長可以採納獸醫委員會／國際馬協獸醫代表的建議，負責隨機選

擇或特別挑選抽樣馬。 

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上，秘書長或他的代理人以顧問身份工作。 

3.1.4 虐待馬匹（第１４３條） 

任何虐待馬匹的情況，如果適當的話必須向主任管理員和場地裁判組報告。 

3.2 仲裁委員會 

3.2.1 獸醫委員會的職責（第１００９條） 

一切純屬獸醫技術性質以外的問題，適當時獸醫委員會應當向仲裁委員會報告。 

3.2.2 獸醫檢查和護照管理（第１０１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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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委員會應當向仲裁委員會主任報告一切重要的護照違規情況。一經到達檢查，隨

後立即報告。這種問題在批准馬匹參賽前，將遵照國際馬協發佈的準則進行處理。如

果裁判組不採納獸醫委員會關於不准許該馬參賽的建議，也應報告仲裁委員會。 

3.2.3 採樣程式（第１０１９條） 

對於選出作樣品的馬匹，任何人拒絕或蓄意阻礙進行抽樣檢查，必須立即向仲裁委員

會報告。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榮譽獎章榮譽獎章榮譽獎章榮譽獎章    

１、按下列標準授予選手們榮譽獎章： 

1.1 在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會的大獎賽中名列前１２名之中 

１２次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金質獎章 

８次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銀質獎章 

４次正式國際馬場馬術賽——銅質獎章 

在大洲級錦標賽的大獎賽中名列前１２名，相當於１次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名次，

而一次世界錦標賽的名次相當於２次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 

參加奧運會的特級大獎賽相當於２次正式國際馬場馬術比賽。 

２、申請獎章必須附上證明材料。 

獲得獎章的騎手的名字將公佈在國際馬協公報上。 

 
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國際馬場馬術裁判國際馬場馬術裁判國際馬場馬術裁判國際馬場馬術裁判    

１、裁判分爲三類：候補國際裁判、國際裁判和正式國際裁判。（詳見總則有關裁判條款） 

各類裁判的年齡限制是７０歲。 

２、任命裁判的規章在前述第４３７條和第４４６條寫明。青、少年騎手和矮馬比賽詳見

相應的規則。 

３、候補國際裁判資格如下： 

3.1 至少會說國際馬聯兩種官方語言中的一種，如果可能應懂得另一種。 

3.2 至少６次作過全國馬場馬術比賽或二星級國際馬場馬術比賽（過去的國際馬場馬術友

誼賽）裁判組成員。只要賽會中包含一次國際馬聯的正式馬場馬術測驗、聖喬治級賽、

第一中級賽和／或第二中級測驗即可。大獎賽更好。 

3.3 至少參加過一次國際馬聯舉辦的候補國際裁判訓練班，能提交證據，證明熟悉國際馬

聯馬場馬術規則，並且能勝任馬場馬術裁判工作。 

3.4 由本國馬術協會推薦，經常設馬場馬術委員會同意（接受）和／或由國際馬協執行局

選中並載入國際馬協候補國際裁判名單之中。 

3.5 原則上，升任候補國際裁判，年齡最高５５歲。 

４、國際裁判資格如下： 

4.1 至少能說國際馬聯兩種官方語言中的一種，盡可能懂得另一種。 

4.2 至少３次作過三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過去的國際馬場馬術賽）裁判工作，或８次做

過二星級國際馬場馬術賽（過去的國際馬場馬術友誼賽）的裁判工作。假如其中包含

有國際馬協的大獎賽和／或大獎賽自由演譯測驗，或青年騎錦標賽更好。 

4.3 由相關的技術委員會與有關的國家馬術協會協商後任命，和／或由國際馬聯執行局選

中，並載入國際馬聯國際裁判名單之中。 

4.4 升任國際裁判最高年齡６０歲。 

５、正式國際裁判資格如下： 

5.1 具備國際裁判的所有條件。 

5.2 由國際馬協執行局採納常設技術委員會的建議，從國際馬協國際裁判名單中選出，載

入正式國際裁判名單之中。 

5.3 正式國際裁判有權參加國際馬聯的裁判研討會，而不受每個國家馬術協會准許參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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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人數限制。 

６、候補國際裁判、國際裁判和正式國際裁判，在國際馬場馬術賽會上絕不能擔任場地裁

判長和裁判組其他成員的秘書或助手。 

但是如果候補國際裁判同意的話，可以充當裁判。 

6.1 一位裁判應邀時，他必須聲明，雖然他／她有或與別人共有一匹訓練成熟的馬，或者

在賽前１２個月裏有其他商業事務，但他／她以所有參加國際比賽的馬的利益爲重，以

便組委會做出決定，讓他在自己的馬不參加的比賽專案中擔任裁判。 

6.2 國際馬協的裁判不能在同一年裏，既在成人比賽中任裁判又參加國際比賽。他們必須

在每年的元月１日通過本國馬術協會向國際馬聯聲明，在這一年裏他們是否想作裁

判，還是想參加比賽。 

７、秘書長要求各國馬術協會，把本國符合國際裁判和候補國際裁判條件，又有資格履行

其職責的人的姓名，連同他們全部的證明資料一起呈報國際馬聯。各國馬術協會必須

保證呈報秘書長的人選確實符合要求（見總則關於裁判部分）。 

８、國際裁判或正式國際裁判在錦標賽期間不得舉辦裁判學習，但是他可以對錦標賽發表

評論。 


